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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会议 
2002年 9月 30-10月 4日 波恩 
临时议程* 项目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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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的说明�

�

�

��� �依照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第六届会议第 ����	
�号决定�设立了一个名为临时

化学品审查委员会的临时附属机构�由政府指定的 并经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根

据暂定事先知情同意区域任命的 �名化学品管理专家组成�其区域构成情况如

下�非洲 	名专家 亚洲 �名专家 欧洲 	名专家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名专

家 近东 �名专家 北美 �名专家 西南太平洋 �名专家 �

��� �政府间谈判委员会还确定了每一区域中应为临时化学品审查委员会正式

指定专家的国家政府 其后���个政府指定了专家��并通过秘书处向政府间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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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UNEP/FAO/PIC/INC.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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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委员会成员提供了他们的姓名和资历 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在其第七届会议上

以第 �����
�号决定确认了对这些专家的提名 此外�还根据第 ����	
�号决定

的规定填补了后来出现的西南太平洋区域专家的空缺 �

��� � ����年 �月��由北美区域的一个国家政府指定的 且这一指定已得到第

�����
�号决定确认的一名专家通知秘书处说�她决定从临时化学品审查委员

会辞职 为此�加拿大政府向秘书处提交了来自该区域的一名替任专家的姓名��

并表明这项提名是在与该区域其他成员协商后作出的 这项指定 以及所指定

的专家的资历见本说明附件一 �

��� �这名替任专家在其提名得到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正式确认之前一直担任临

时化学品审查委员会的一名临时成员�并参加了临时化学品审查委员会第三次

届议 �

��� �委员会或愿审查与该名专家资历有关的资料��并以通过载于本说明附件二

中的决定草案的方式正式确认对来自加拿大的这名专家的任命��以取代先前

提名的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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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 � � � � � � � � � � � � � � � �秘书处收到的加拿大专家的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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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 INC-9/ 号决定:确认为临时化学品审查委员会指定的一名专家 

    政府间谈判委员会, 

    回顾其第 INC-6/2号决定,其中决定,应由它已确定的 29个国家政府正式

为临时化学品审查委员会指定专家,并回顾其第 INC-7/1 号决定,其中决定正

式任命政府指定的 29名专家为临时化学品审查委员会成员, 

    注意到珍妮特 K 泰勒夫人(加拿大)已从临时化学品审查委员会辞职, 

    1.  决定正式任命下列专家为临时化学品审查委员会的来自北美洲区域

的成员之一: 

    罗布 沃德先生(加拿大) 

    2.  再度确认第 INC-6/2号决定中有关专家任职期限和条件的条款,特别

是以下条款:所有专家应从第 INC-6/2号决定作出之日起任职 3年,或截至缔约

方大会第一届会议时为止,无论其任期是否已满 3年  

 ----- 


